附件2
 
法治攀枝花IP形象（普法标识）征集活动
应征作品创作者著作权确认书
 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以及本次征集活动规定，应征作品的创作者（以下简称应征者）应当根据法治攀枝花IP形象（普法标识）设计要求提交作品，遵守相关规定。
应征者承诺和保证其提交的作品是原创，无知识产权争议、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、所有权、使用权和处分权等权利。对因上述问题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应征者承担。作品一经录用（即获得采用奖金），应征作品的著作权人为“活动主办方”，除署名权之外，所有提交的应征作品包括著作权在内的一切知识产权属于“活动主办方”所有。“活动主办方”可以在适当时间、通过适当方式公布应征者的姓名或名称。
应征作品创作者同意并遵守以上约定。
 
 
应 征 者（签名）：
应征机构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
